
宜蘭信用合作社 

各項業務服務手續費收費標準 
105.03   

編號 服 務 項 目 摘  要 收費金額 

1 領用空白票據 

支存三個月平均存款餘額達 5萬元以上或活期存

款平均餘額達 10 萬元以上，或活期儲蓄存款達

20萬元以上者得免收。 

每張 5元 

對於使用票據有不正常現象或回籠率過低之客

戶，除應嚴格控管領用外，為反應成本酌收工本

費。 

每張 20元 

2 

 

支票存款戶開戶查詢費 

 

個人戶 每戶 200 元 

公司戶 每戶 400 元 

 

支票存款戶之退票違約金、退票註冊記錄

手續費、 

退票違約金 每張 200 元 

退票註冊記錄手續費 每張 150 元 

票據掛失止付、除權判決領取止付保留款 

以發票人名義申請，含票交所收費等 每張 150元 

非發票人名義申請，含票交所收費等 每張 250元 

3 票據撤銷付款委託  每張 100元 

4 拒往、結清銷戶申請兌付票據  每張 200元 

5 法院執行扣押手續費  每件 250 元 

6 代收票據 

支票存款積數平均達 2萬元以上或活期存款 3萬

元以上或活期儲蓄存款 5萬元以上或定期存款 50

萬元以上者得免收 

代收每張 5元 

撤票每張 50元 

7 單摺、印鑑、金融卡、掛失補發 
 

每張（本）100元  

8 申請存款餘（存）額證明 申請一份以上每份加收 10元 每件 100元 

9 申請存款對帳單 

臨櫃列印（符合支存領用空白票據免收標準者得

免收）  每份 50元 

歷史資料每一年加收 100元 

10 歷史交易資料 影印傳票 
當年度 100元/每張； 

非當年度 200 元/每張 

11 匯  款 

跨行社現金匯款每筆在新台幣 200萬元以下收取

匯款手續費 
每筆 100元 

超過 200萬元每增加 100萬元加收（未滿 100萬

元以 100萬元計）  
加收 50元 

轉帳每筆 30 元，但活期性存款三個月積數未達

10萬元者加收，達 100萬元以上者得免收，轉帳

戶非匯款人以現金匯款計收手續費 

加收 50元 

12 台銀支票 工本費 400元＋手續費 100 元 每張 500元 

13 合庫支票、保付支票  每張 50元 

14 放款業務 聯徵費用 每人 200元 

※1.有關客戶申請開立合支或本社支票之手續費，倘客戶最近半年存款積數活期性達 250萬元或  

定期性達 500 萬元以上者，得酌減手續費，以每筆 30元辦理。 

2.若因業務需要，其他費用之收取，得授權經理人審酌辦理。 

  3.如有特殊情形，檢具相關資料，呈上一層主管核裁。 


